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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屆會議(2002 年) 
 

 第 30 號一般性意見：《公約》第四十條規定的締約國的 

報告義務 
 

1. 各締約國承諾在《公約》對有關締約國生效後一年內及此後每逢委員會要求

時，依照《公約》第四十條提交報告。 

2. 委員會注意到，如其年度報告所示，只有少數國家按時提交報告。大多數國

家延遲提交，延遲數月以至數年不等，有些締約國雖經委員會一再提醒仍未

提交。 

3. 另一些國家雖宣布將出席委員會，但在排定日期卻未到會。 

4. 為了糾正上述情況，委員會通過下列新規則： 

(a)如果一個締約國提交報告卻未派代表團出席委員會，委員會可通知該

締約國預計審議該報告日期或可在原排定會議上著手審議該報告； 

(b)如締約國未提交報告，委員會可自行決定將委員會擬審查締約國為執

行《公約》保障的權利所採取措施的日期通知締約國： 

(一)如締約國派代表團出席，委員會將在代表團出席情況下，在預定

日期進行上述審查； 

(二)如締約國沒有代表團出席，委員會可自行裁量在原定日期著手審

議締約國為執行《公約》保障權利所採取的措施，或將新的日期

通知締約國。 

   基於適用這些程序的目的，委員會應在代表團出席的情況下舉行公開會議，

在無代表團出席的情況下舉行不公開會議，並應按照報告準則及委員會議事

規則規定的方式舉行會議。 

5. 委員會通過結論性意見後，應使用後續追蹤程序以便建立、維持或恢復與締

約國的對話。為此目的及為使委員會能採取進一步行動，委員會應任命一位

特別報告員，向委員會報告情況。 

6. 根據特別報告員報告的情況，委員會應評估締約國採取的立場，並在必要時

為締約國提交下次報告重定新的日期。

                                                       
 委員會 2002 年 7 月 16 日第 2025 次會議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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